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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“专精特新”律师事务所

培育任务

列为培育对象的律师事务所要重点围绕以下方面，加快推进各项培育任务落实落地。

一、“培引用”高素质律师人才。律师事务所要紧扣发展方向，构建专业优势明显、队伍结构合理的律师人才梯队。一要完善培养培训机制，与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知名法律服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，协同培养实战型律师人才。分专业分领域培养人才，加快培养海南发展急需的金融证券、生态环保、国际贸易、跨境投资、涉外知识产权、航天深海种业等重点或者紧缺领域的律师。二要拓宽人才培养方式，注重引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、拥有境外律师执业资质、具有丰富执业经验特别是有国际、国内知名律所执业经历的律师人才。三要加强人才的培养使用，侧重选拔政治立场坚定、专业素质过硬、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律师晋升为合伙人。 

二、打造律所核心竞争力。律师事务所要结合本所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，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。一要持续提升律所业务量特别是涉外法律服务业务量及业务收入，获得较高的同行评价和客户满意度。二要适应我国涉外法治工作需要，跟进掌握国际法和重点国家立法、执法、司法最新动向，组建以高素质涉外律师为核心的专业团队，为开展涉外法治课题研究、对外经贸谈判、招商引资及企业涉外合规管理，妥善应对其他国家对我国企业、公民开展的行政、刑事调查等提供有效法律服务。  

三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。律师事务所要健全完善律所管理的软、硬件。一要健全内部管理架构，设立功能齐全、分工明确的内部管理机构，配备与律师事务所规模相匹配的专门管理人员。二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，健全议事、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等内部治理规则，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，完善执业管理制度，强化对执业风险较高案件的质量把关，引导监督本所律师依法规范诚信执业。三要推动建立安全稳定、高度集成的平台体系，依托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提升内部管理水平。
四、促进对外交流合作。律师事务所加强与国内外行业组织、法律服务机构的交流合作。一要通过举办论坛、研讨会、交流会等主题活动及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方式，跨专业、跨领域搭建法律服务平台，建立高效协同的业务合作机制。二要统筹境外法律服务资源，主动服务我“走出去”的企业、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，条件成熟时采取灵活多样形式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，形成辐射“一带一路”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涉外法律服务网络。


